附件1

新平县民政工作人员 低保经办人员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成员亲属申请低保备案表
     申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家庭住址
	
	家庭人口数
	

	家庭困难  原因
	申请人签字：    年  月  日

	工作人员姓名
	
	工作人员与申请人亲属关系
	
	工作人员联系电话
	

	工作人员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
说明：1.本表中“工作人员”包括民政工作人员、低保经办人员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成员。

2.本表作为低保审批档案材料之一。

